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



云环（罗定）罚〔2026〕5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罗定市附城标记生猪养殖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5381MA4WYFRW3G

经营者：黄金标
地址：罗定市附城星光村委大昨村（黄金标屋）
2026年4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到你养殖场进行了现场检查和调查，并对经营者黄金标进行调查询问，发现你养殖场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你养殖场主要从事生猪养殖、销售，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已建成2栋猪舍，配套建设有1个150立方米的三级沉淀池、1个50立方米的沼气池、1个300平方米的储存池、1个发酵床、1个化尸池以及2亩纳污塘。现场检查时，你养殖场正常养殖，现存栏900头，我局执法人员在经营者黄金标的见证下通过无人机航拍检查发现你养殖场纳污塘内存放有大量粪污，发酵床棚顶部分损毁，发酵床内堆放有杂物，黄色垫料谷壳上生长有杂草，发酵床无翻耙痕迹，处于停用状态。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2026年4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1份、2026年4月3日制作的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证据2份，证实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养殖场进行现场检查和调查的情况；

2、2026年4月3日，经营者黄金标提供的你养殖场的设施位置图1份；

3、2026年4月3日，我局提供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3份，证实我局执法人员的身份和资格；
4、2026年4月8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1份，证实执法人员依法对经营者黄金标进行询问调查；

5、2026年4月8日，经营者黄金标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证实你养殖场的经营主体名称；

6、2026年4月8日，经营者黄金标提供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实你养殖场的经营者身份；

7、2026年4月14日，我局执法人员向你养殖场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云环（罗定）责改【2026】4号）、送达回证各1份，证明我局责令你养殖场限期改正环境违法行为的事实；

8、2026年5月27日，你养殖场提交《整改报告》证实整改落实情况；
9、2026年5月28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现场照片各1份，证实对你养殖场后续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复查。

你养殖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三条第三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自行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的，应当确保其正常运行。”的规定。
我局于2026年5月22日向你养殖场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云环（罗定）罚告〔2026〕6号〕及《生态环境违法主动公开道歉承诺申请指引》，明确告知你养殖场违法事实、行政处罚依据、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同时告知你养殖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听证权利，以及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相关政策。在法定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期限内，你养殖场未向我局递交陈述、申辩申请、亦未提出听证申请，依法视为自愿放弃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
    2026年5月28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养殖场进行现场复查，你养殖场已清栏停养，并现场递交《整改报告》。经核实，你养殖场不符合主动消除、减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法定情形，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三条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条款。
2026年5月28日，你养殖场主动向我局递交《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主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申请书》，明确表示认可我局认定的全部违法事实，自愿诚恳接受、并严格执行后续行政处罚决定，承诺在地市级以上主流媒体作出公开道歉及守法经营承诺，并申请我局依据相关规定予以从轻、降低罚款处罚额度。经审查，我局于2026年6月1日准予你养殖场适用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社会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程序，并送达《关于公开道歉承诺书通过审查的通知》。你养殖场已于2026年6月3日在《云浮日报》就本次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向社会公开道歉，并郑重作出合法合规养殖的守法承诺。
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或者自行建设的配套设施不合格，也未委托他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即投入生产、使用，或者建设的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未正常运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和《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以下简称《裁量权规定》）第十二条第三项“只规定最高罚款数额没有规定最低罚款数额的，从轻处罚一般按最高罚款数额的20%确定，一般处罚按最高罚款数额的50%确定；只规定最低罚款数额没有规定最高罚款数额的，从重处罚一般按最低罚款数额的5倍确定；一般处罚按最低罚款数额的2倍确定。”的规定。本案适用“一般处罚按最高罚款数额的50%”裁量，本次违法行为法定最高罚款额度为100000元，基准一般处罚额度为最高限额的50%，即50000元）。

依据《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和《云浮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工作指引》第二点第二项的规定。综合考量你养殖场违法事实、情节轻重、整改落实情况及公开道歉的积极表现，经我局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研究，决定对你养殖场在原罚款金额50000元的基础上予以50%降幅从轻处罚，最终处罚金额计算为50000元×（1-50%）=25000元。
综上，我局对你养殖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罚款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25000.00）。
你养殖场应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到我局办公室办理缴款手续，将罚款缴至相应的银行和账号。你养殖场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开具的正式收据复印件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你养殖场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云浮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6个月内直接向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梁绍军
联系电话：3837606

地址：罗定市龙园路90号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6月17日 

受送达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